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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HINEWAY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股（股（股份份份份代號：代號：代號：代號：00002877287728772877））））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五五五五月月月月三三三三十日十日十日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投票表決結果投票表決結果投票表決結果     董 事 會 欣 然 公 告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正 式 通 過載 列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內 的 所 有 決 議 案 。  茲提述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之通函（「該該該該通函通函通函通函」）。除非本文另有所指，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公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表決載列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所有建議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載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的所有決議案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有關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的描述的描述的描述的描述 贊成贊成贊成贊成    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1. 省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632,088,027 

(100.00%) 

0 

(0.00%) 

2. (A) 重選信蘊霞女士連任董事。 614,398,957 

(97.20%) 

17,689,070 

(2.80%) 

 (B) 重選孫劉太先生連任董事。 631,966,027 

(99.98%) 

122,000 

(0.02%) 

 (C) 重選孔敬權先生連任董事。 623,117,527 

(98.58%) 

8,970,500 

(1.42%)  (D)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609,014,027 

(96.42%) 

22,619,000 

(3.58%) 

3. 重新委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632,055,027 

(99.99%) 

33,000 

(0.01%) 

4. (A) 授予董事一般性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本公司之股份。 629,772,027 

(99.64%) 

2,283,000 

(0.36%) 



票數票數票數票數（％）（％）（％）（％）    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的描述的描述的描述的描述 贊成贊成贊成贊成    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4. (B) 授予董事一般性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置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20%之本公司額外股份。 536,988,125 

(84.95%) 

95,099,902 

(15.05%) 

 (C) 藉加入本公司購回之本公司股份面值總額以擴大配發、發行及處置本公司額外股份之一般性授權。 562,571,125 

(89.00%) 

69,516,902 

(11.00%) 

5. 批准自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中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2分（相約港幣0.1474元）。 632,088,027 

(100.00%) 

0 

(0.00%) 

6. 批准自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中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14分（相約港幣0.1720元）。 

632,088,027 

(100.00%) 

0 

(0.00%)  上述每項決議案均獲50%以上票數贊成，因此，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的所有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總數為827,000,000股，此亦為賦予股東權利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任何決議案之股份總數。概無任何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出席及只可表決反對投票受到限制。概無任何人士於該通函表示擬於股東週年大會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或投反對票。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為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票員。   承 董 事 會 命  中 國 神 威 藥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中 國 神 威 藥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中 國 神 威 藥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中 國 神 威 藥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主 席  李 振 江李 振 江李 振 江李 振 江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包括李振江先生、王志華女士、信蘊霞女士及李惠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孔敬權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任德權先生、程麗女士及孫劉太先生。 


